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2023 年 12 月） 

序

号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

告工作；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

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

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

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

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

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

告工作；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2  

第一百〇九条   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

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应当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

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

的运作。 

  

第一百一十条  战略委员会主要负责

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

研究并提出建议。 

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拟定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遴选、审

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

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

和内部控制。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审

核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

方案；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 



3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司实行持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

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

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三）利润分配的程序 

公司管理层、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

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

合理的分红建议和预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就利

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 

（七）利润分配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

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

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三）利润分配的程序 

公司管理层、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

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充

分考虑独立董事的意见，提出合理的分红

建议和预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 

（七）利润分配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

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4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如下： 

…… 

（三）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

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

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

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

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 

（七）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

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可依法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且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八）公司应提供多种途径（包括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互动平台等）接受

所有股东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如下： 

…… 

（三）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

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

事的发言要点、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

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

存。 

…… 

（七）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

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可依法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且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八）公司应提供多种途径（包括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互动平台等）接受

所有股东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说明： 

第五章增加： 

第一百〇九条  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

会的运作。 



第一百一十条  战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

提出建议。 

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拟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遴选、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

制。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审核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负

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 

原来第一百〇九条改成第一百一十一条，因增加上述条款出现条款序号发生变化的，修

订后的条款序号依次顺延。关于仅条款序号的修订不再对照列示。 

除以上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